
关于办理《专业技术资格证书》
验证注册登记的通知
校属各单位、各部门：
根据上级部门的工作部署，为了做好2015年《专业技术资格证书》（以下简称《证书》）的验证注册登记工作，现将具体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验证注册对象
（一）截止到2015年12月底，所持有的最高级别专业技术资格证书的验证注册登记期满三年。
（二）截止到2015年12月底，授予资格时间满三年。
二、验证注册时间安排
请各单位、部门于2015年12月17日前将证书和《专业技术资格证书验证注册登记表》（A4打印）一式二份报送学校职改办（同时发送《专业技术资格证书验证注册登记表》的电子版至5822100@163.com，逾期不予办理。
联系人：罗元首
联系电话：5822100

附件：1.  高级 级专业技术资格证书验证注册登记表
2.  中级 级专业技术资格证书验证注册登记表
3.  初级 级专业技术资格证书验证注册登记表
梧州学院职改办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5年12月9日

